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機關115年度電話服務品質及禮貌測試實施計畫         

    為提升本局暨所屬機關良好電話服務品質，並落實專業、高效率、 

    親切有禮貌地為民服務的政府形象，特訂定本計畫。 

壹、依據 

「高雄市政府 115 年度電話服務品質及禮貌測試實施計畫」辦理。 

貳、實施對象 

本局 11 個科室暨 13 個所屬機關員工(均含服務台)。 

叁、實施方式 

  一、每年共測試 2 次(上、下半年各 1 次)，測試結果提報局務會議；並由本局 

      秘書室專簽陳核局長及函送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檢討改善。 

二、本局所屬機關應依本實施計畫自訂計畫，每年至少測試 2次(上、下半年

各 1次)以上，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肆、測試題目與方式 

執行測試人員以市民身分向受測機關(單位)詢問或申辦事項，測試題目可

參酌機關網站上之為民服務「常見問題集」或與地政相關之最新服務措施、

時事等問題，亦可自訂題目執行抽測。 

伍、樣本數配置 

    依本局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員工人數進行配置，小於 10人配置 2通，11~20

人配置 3通，21~30 人配置 4通，31~50 人配置 5通，51~60 人配置 6通，

61~70 人配置 7通………160 人以上者配置 16 通。 

           員工數          電話配置通數 

             <10 人               2 

           11~20 人               3 

           21~30 人               4 

           31~50 人               5 

           51~60 人               6 

           61~70 人               7 



            >160 人              16 

    受測機關(單位)樣本數配置表: 

單位 人數 樣本配置 備註 

土地開發處 160 16  

鹽埕地政事務所 50 5  

新興地政事務所 49 5  

前鎮地政事務所 57 6  

楠梓地政事務所 63 7  

三民地政事務所 60 6  

鳳山地政事務所 64 7  

岡山地政事務所 67 7  

旗山地政事務所 39 5  

仁武地政事務所 63 7  

路竹地政事務所 64 7  

美濃地政事務所 36 5  

大寮地政事務所 58 6  

本局地籍科 13 3  

本局測量科 29 4  

本局地價科 13 3  

本局地權科 13 3  

本局地用科 13 3  

本局徵收科 11 3  

本局資訊室 12 3  

本局秘書室 17 3  

本局會計室 9 2  

本局人事室 9 2  

本局政風室 5 2  

本局服務台  4 排定數量 

                合計 124 通 

陸、電話服務品質： 

 一、接聽速度 

（一）總機或語音系統應於鈴響 10秒內接聽，接聽後轉接至受測單位。 

（二）機關或單位人員應於鈴響 10 秒內接聽，如非承辦人員，接聽後應告知

轉接之分機並且一次正確完成轉接服務，或留下聯絡資訊請承辦人儘速



回電。 

 (三) 機關或單位人員於出差、開會、請假或暫時離開座位時，應建立代理人

制度，代理人應於鈴響 10秒內接聽電話。 

 二、回應品質 

       接聽人員應提供「一次告知服務」，主動回覆民眾所洽詢問題正確且完         

整之資訊。 

柒、電話服務禮貌: 

 ㄧ、接話時: 

（一）報明「單位」或「姓氏」;說「您好」或「族群問候語」等禮貌性用語。 

  （二）語調應謙和、熱誠。 

 二、轉接時: 

（一）使用「馬上為您轉接，請稍後!」等禮貌性用語，並告知轉接之分機號

碼、業務單位及業務承辦人姓氏。 

（二）分機忙線中，說「對不起，o 先生（小姐）正在通話中，請留下聯絡

資料，再請 o 先生（小姐）與您聯繫」。 

 三、結束時: 說「再見」、「不客氣」、「好」或其他禮貌性結束語。 

捌、員工共同規範： 

一、避免利用公務電話洽談私事，接聽非關公務電話應簡捷、迅速，以免佔

線過久影響民眾電話洽公。 

  二、接聽所有來電均應言詞清晰簡明扼要，語調謙和、熱誠、有禮貌。 

三、民眾查詢相關機關或單位電話號碼時，應就所知資料查告，如確無法查

告時，應予委婉致歉。 

四、民眾電話洽詢事項，應正確迅速予以答覆，民眾如一時無法理解，仍應

耐心地加以解說，如確無法溝通，應向其致歉並立即轉請熟悉該業務之

同仁或直屬長官代為答詢，絕不可草率答覆。 

五、民眾電話洽詢事項，如未能立即答覆時，應委婉說明原因，並請其留下

聯絡方式，預為約定時間（最長不超過 2 日），再以電話或書面回覆。 

六、代替同仁留話時，應記明對方交代事項，並確實轉達承辦同仁。 



七、民眾撥錯電話時，不可語氣不耐煩或驟然掛斷電話。 

八、民眾來電洽詢事項，應以立即辦理為原則，其應以書面申請為宜者，應

委婉告知。 

玖、測試項目及配分 

    統一採用「高雄市政府電話服務品質及禮貌測試紀錄表」(附表)。 

拾、獎懲與改善 

   一、對執行計畫主辦主管、承辦人員及相關人員予以獎勵，嘉獎額度每人最

高不逾2次；所屬機關依本局抽測評分結果，以年度總成績平均 90分(含)

以上及 70 分(含)以下為獎懲標準。 

    獎懲額度如下: 

 （一）年度總成績評獲第 1名機關，核予嘉獎總額度共 8次。 

 （二）年度總成績評獲第 2名機關，核予嘉獎總額度共 6次。 

  (三) 年度總成績評獲第 3名機關，核予嘉獎總額度共 4次。 

  (四) 年度總成績評獲第 4名機關，核予嘉獎總額度共 3次。 

  (五) 年度總成績未滿 70 分機關，上開人員各記申誡 1次。 

   二、年度總成績平均未滿 80 分機關，應提升所屬人員電話服務能力，由機

關自行辦理研習或薦送參與相關課程改善。 

   三、本局暨所屬機關年度電話禮貌測試獎懲應於上級機關核定成績後方予辦

理；年度擔任測試人員予以嘉獎 1 次獎勵。 

拾壹、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高雄市政府電話服務品質及禮貌測試紀錄表 

 

受測單位：.                       .  電話(分機)號碼：.                         . 

測試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測試主題：                                                                     . 

測試人員：.                       .    受測人員：                              . 

    項目 測試內容 配分 得分 

壹、接聽速度 ：佔 30 分  (以下情形，依實際狀況擇一選填) 細項

配分 

分項 

得分     

一、 語音系統及總機接聽情形：(接貳測試)     

  □ 電話鈴響 10 秒內獲接聽，即提供轉接服務。 30   

  □ 電話鈴響 10 秒以上，每增加鈴響 3 秒，減 5 分。 0-25   

  □ 電話鈴響 25 秒以上無人接聽、斷線(要求掛斷重播)或電話故障。 0   

二、 受測人員接聽電話：(接貳測試)     

  □ 電話鈴響 10 秒內接聽。 30   

  □ 電話鈴響 10 秒以上，每增加鈴響 3 秒，減 5 分；同一機關內線轉接  

   二次後，每增加一次轉接，減 5分﹔電話轉接過程斷掉，減 5 分。 
0-25   

  □ 電話鈴響 25 秒以上無人接聽或電話故障。 0   

貳、電話禮貌： 佔 40 分 細項 分項 

    配分 得分 

一、 接話時：□ 報明「單位名稱」或「姓氏」。 10   

          □ 說「您好」或「族群問候語」等禮貌問候語。 10   

二、 接話態度： □ 語調謙和、熱誠。 8-10   

             □ 語調平淡、態度尚可。 4-7   

             □ 語調急躁、不耐煩。 1-3   

             □ 語調粗暴。 0   

三、 結束時： □ 有禮貌性回應（如「再見」、「不客氣」、「好」等） 10   

叁、答話內容 ：佔 30 分   (以下二種情形，依實際狀況擇一選填) 
細項

配分 

分項 

得分 
    

一、 業務承辦人答話內容： 

   □ 解說詳盡(對所詢問之疑義、程序或相關法規能具體明確答覆。) 20-30   

   □ 解說尚可(對所詢問之疑義、程序或相關法規尚能答覆。) 10-19   

   □ 解說不清楚(對所詢問之疑義、程序或相關法規大都無法答覆。) 1-9   

   □ 無法解說(對所詢問之疑義、程序或相關法規不清楚，無法說明。) 0   

二、 電話代接人員答話內容：     

  
1.代接時；能說明承辦人員無法接聽之合理情形(如電話忙線中、暫時離

開座位、開會中、差假公出…或非屬機關業務)。代接人員: .         .                                             

10 
  

  2.代為答覆情形：     



   □ 能給予詳盡滿意的回答，提供所需之資訊。 15-20   

  
 □ 能先洽詢主管及其他人員，給予簡易回答，或留下民眾電話或其它                  

    聯絡方式，便於後續完整回覆。 

11-14 
  

  
□ 非承辦或本機關業務無法回答，請其提供聯絡電話或其他聯絡                

方式。 

9-10 
  

   □ 無法即時回答，請其稍後(或另日)再撥。 1-8   

   □ 無法即時回答，亦未請對方留下電話號碼或其他聯絡方式。 0   

  總 分：            分     

重要事項註記：    

 

 

 

 

 

 

 

                                                                 

    

 

 

 

 


